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
民防工程）使用负面清单（2021年版）

	类 别
	负面清单内容

	一、所有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
	禁止开设易产生噪音、污染的生产加工、维修服务项目

	
	禁止开设商品批发、集散市场项目

	
	禁止开设明火类加热烹饪项目

	
	禁止开设宠物诊疗、寄养、互动类项目

	
	禁止人员住宿

	
	禁止存放生鲜、水果及其他易腐烂散发有害气体和粉尘的物品

	
	禁止寄存枪支弹药、雷管及锂电池和含锂电池的电器等物品

	二、位于居民区的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
	禁止开设经营性餐饮类服务项目

	
	禁止开设盈利性教育培训项目

	
	禁止开设盈利性娱乐活动项目

	
	禁止开设易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、噪音类服务项目

	
	禁止开设各类需由大型车辆出入居民区的仓储类项目

	三、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
	禁止开设经营性餐饮类服务项目

	
	禁止开设儿童游乐活动项目

	
	禁止开设游戏厅、网吧项目

	
	禁止开设商场、超市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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